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功
。。重
光
之
傷
勢
亦
吿
起
色
。。着一 

彈
爆
發
時
。。駐
滬
倭
酋
六
名
負
傷
，
除
民
團
長

河
端
氏
7
 

傷
最
重
也

傷
殖
命
外
。。以
重
光
氏
所
負
之

重
光
葵
署
名
該
協
定
後
。,
南
京
外
交
部
情
報
局 

長
張
三
友(
譯
音 
即
進
前
與
之
握
手)
、蓋
其
時 

伊
尙
未
受
迷
藥
以
備
鋸
脛
也
丁
重
光
氏
語
張
氏 

F

請
吿
知
貴
國
人
民
：
中
日
兩
國
必
須
爲
友
」 

云
云

此
協
定
成
立
後
。。日
本
將
於
明
日
起
自
動
撤
退

滬
前
線
之
乓
。
此
等
賊
兵
將
於 

撤
離
，C

重
光
葵
簽
名
於
該
協
定
後
；
卽
，
4

I
 

賊
陸
軍
醫
院 
一
由
日
賊
第
九
師
團
長
植
田
謙
吉 全

於
該
協
定
後

人

署
名
於
其
間
；
着
植
田
氏
亦
曾
一 

爆
傷
工
在
陸
軍
醫
院
据
治
也

其
後

該
約
送
至
華
人
醫
院:
由
胃
府
外

交
部
次
長
郭
泰
祺
簽
名:
因
郭
日
前
任
其
家
門 

外
爲
學
生
歐
傷
I

須
在
醫
神
調
治
也" 

隨
将
此
協
定
送
至
駐
滬
英
總
領
事
館
。由
中
日 

兩
國
武
人
代
表 
如
中
國
之
将
領
黃
强
與
載
戟 

。
及
日
方
陸
車
將
領
大
川
暨
海
軍
少 

等
簽
名
；
任
塲
見
證
人
爲
英
公
使
藍
浦
森
J
C
美 

公
使
唐
森
。法
使
韋
以
典
三
人
當
痔
該
領
館 

門
外
均
有
大
陵
衞
兵
駐
守
六
以
防
暴
動
事
件
發 

生
。
而
同
時
大
雨
如
注:
亦
未 
有
人
至
該
領
館

儂
非
鳳 
廖
秀
芳 
E

王 

陶
醒
非 
黃
麗
蘇
主
任

鍾
無
艷
四
卷

。。卽
由
英
文
移
譯
中
日
兩
國
文
。。外
交
界
人
信 

得
將
來
繙
鎌
中
日
兩
國
文
時
二
於
詞
句
間
二
雙 

方
代
表
雖
或
有
些
字
幾
：
然
料
無
大
礙
也
。。此 

協
定
需
數
星
期
悠
久
時
候
，
方
克
成
立
。。其
理 

由
爲
中
日
兩
政
府
辦
理
此
休
戰
協
定
事•
。非
常 

遲
緩
。蓋
雙
方
政
府
對
之
均
欲
愼
重
考
慮
。協
定 

未
成
立
之
前
大
小
事
伴
均
有
發
現;
其
最
重
大 

者
爲
虹
口
公
園
炸
彈
案
》
炸
傷
日
賊
六
名
一
。旋 

又
有
日
賊
陸
戟
隊
衝
入
租
界
美
軍
防
線
：
攻
擊 

華
人
案
。，日
賊
兵
幾
與
美
防
軍
衝
突"
日
賊
兵 

卒
被
美
軍
逐
囘
日
賊
軍
防
線
；

■
圖
剌 

總
統
之
陰
謀
家
就
逮 

西
班
牙
京
馬
得
烈 

11日
電
「
本
京
警
察
當
軸
是 

日
宣
佈
：
謂
警
差
頃
發
現
暗
殺
曲
班
牙
總
統
二
一 

摩
罅
及
內
閣
總
理
灑
晏
享
之
陰
謀
已
有
陰
謀 

家 
一 名
被
拘
云

・
法
總
統
被
刺
客
槍
傷
 

巴
黎
大
日
電
。
本
京
總
統
杜
姆
兒
是
日
全
本
京 

富
人
羅
士
柴
之
之
住
宅 
參
加
濟
肋
著
作
家
慈 

善
會
。
此
會
之
宗
旨
乃
籌
欵
濟
助
法
境
内
Z

窮 

苦
文
學
家
及
其
家
人
者
：
開
會
時
法
國
顯
者
多 

蒞
塲)
。近
有
一
俄
人
醫
生
名
哥
古
羅
夫
：
忽
闖 

入
會
塲
以
手
槍
向
杜
氏
射
擊
。，連
發
三
彈
一
杜 

氏
負
傷
頗
重
。
有
性
命
之
園
：
/
 

兇
徒
除
射
擊
杜
氏
外
。。並
鎗
傷
在
纷
之
法
國
著 

作
家
同
盟
會
總
理
。，法
大
學
教
授
花
利
爾 
暨 

巴
黎
公
安
局
長
居
查
氏
。。該
兇
施
亦
就
逮 
被 

差
鎖
押
於
公
安
局
中
。。居
民
對
此
案
非
常
鼓
噪 

。。有
糾
衆
至
公
安
局
奪
出
兇
犯
。
將
之
處
以
私 

刑
之
象
。。信
得
該
兇
此
舉
乃
頓
失
常
性
所
致
云

境

0

卑
詩
大
學
準
生
成
績
優
異 

本
埠
卑
詩
普
立
大
學
。。昨
日
下
午
將
今
年
各
科

一
月
六
號
卽
星
期
五
晚
七
點
開
演

一 
儂
非
鳳

一 
陶
醒
非

一 
梁
術
一
英 

主
任 

" 
廖
秀
芳

香
艷
一1

古
今
一

錘
無
艶
 
群 

劇

王

一

金

当

 

卷

全
班
落
力
拍
演 

月
七
號
即
星
期
六
晚
七
點
開
演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越 

全
科
花
柳
奇
雞
魂 

在
別
鹿
將
病
矗 

函
吿
可
能
對
定
鹼 

寓
黃
大
衞
醫
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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電

話

'Seyl  

s:;
  
參

◎
新
出
無
綫
電
機
發
客

啟
者
本
公
司
專
製
各
種
有
聲
無
綫
電
機
發
售•■
各
處
境
有»
 

代
賣
・
購
用
之
者•
無
不
滿
意
稱
善♦
・
今
年
特
製
多
種
新
機•

。能
接
遠
近
電
台
所
播
音
樂•
歌
曲
・
及
演
述
時
事
等
等
。基
 

戶
而
知
天
下
事
・
且
足
娛
樂
身
心
・
誠
居
家
不
可
不
備
之
機«
 

■
如
荷
惠
顧■
極
感
垂
靑 

.
細
 

茲
將
新
出
之
韋
士
緬
市
特
號
無
綫
電
襪
之
妙
用̂
^

此
機
高
文
如
櫃
式
端

尸

3

桃
木
製
造•
漆
成
木
盜
 

而
滑•
・
頂
爲
咸
文
饕 

鐘
・
八
日
上
疎
壹
次 .
®
 

力
運
行•
時
刻
極
準

<:田 

爲
有
聲
無
綫
電
機
；B
 

遠
處
播
音
・
調
節
聲
一
儀 

使
過
高
及
過
低
：
且
泰 

別
放
音
器
，令
聲
音
迷
峠

而
加
丁
一
空

^
^
*
^
^
:
^
^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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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
T

此
機
每
具
售
價 
壹
百
零
九
元
半 

痛 

D
e  Forest  C

rosley  
無
綫
電
公
司
敗 

»

本
公
司
幷
招
華
商
代
售
電
機

宴
埠
代
理
者
實
業
聯
合
公
司
已
于
今
年
正
月
開
張
地
址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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歸

日
發
票
在
活
生
藥
行 
晚
六
點
在
戲
院

(
折
) 

新

舊
)(
小
(
說
) 
減
)
收
 

寄
 
書

郵
 
費
 

小

店

包

支
 

函
索
程
不
取
分
文
 

TAI  Q
U

O
N

G

 C
O

・  

910

 G
rant  Ave.y

 S-F「

 C
alif.

1
1
x
1
2
n
v
?
»
 <.ij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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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
。。張
遂
遵
蔣
命
。。即
令

天
津
市
府
解
散
拒
日
會
。。 

公
民
大
憤
。。與
拒
日
會
聯
 

合 

發
出
宣
言
反
對
。。 

6
陳
濟
棠
派
招
桂
章
。。將
海 

軍
艦
六
艘
 
。及
陸
戰
隊
收
 

編
。。聞
中
山
、飛
鷹
、福
安 

等
艦
。
未
除
武
裝
-
陳
策 

現
由
港
到
唐
家
灣
。將
發

^
，一

棠
。。

一
額

•
寇
方
前
鋒
珍
與 

東
省
救
國
軍
戰
於
南
天
門
 

哈
爾
演
五
R

電
：
倭
寇
旅
團
長
中
村
氏
所
率
之 

先
鋒
隊
是
日
行
抵
距
方
正
縣
西
1

英
里
之
南
天 

門
區
時
。。與
華
人
敕
國
軍
相
遇
。。宼
軍
與
華
軍 

戰
：
結
果
華
兵
敗
退)
是
役
倭
賊
被
斃
者
一
。。 

負
傷
者
三
名
，。華
軍
遺
下
屍
體
廿
四
具
於
戦
塲 

。。此
帮
倭
寇
爲
調
往
東
三
省
北
端
與
西
北
端
倭 

軍
之
部
份:
蓋
倭
賊
以
北
滿
華
人
救
國
軍
勢
力 

旺
盛
；
故
特
調
大
兵
前
赴
北
滿
以
拒
救
國
軍 

•
調
查
團
初
次
報
吿
盟
一 

日
內
瓦 
日
電
一 
國
際
聯
盟
會
是
日
將
東
三
省 

調
查
團
初
次
報
吿
書
刊
佈
於
衆
：
詳
察
其
內
容 

調
查
團
對
東
三
省
事
件
。。在
此
初
次
報
吿
文
內 

。。未
下
何
判
語
。卽
對
中
日
兩
方;
尙
求
判
何 

方
曲
直
一
。何
方
宜
負
東
三
省
現
目
情
形
之
責
任 

。。祗
在
此
報
吿
义
內
條
列
事
實
、縷
述
倭
賊
之 

言
。謂
「中
國
政
府
頃
在
東
三
省
境
内
無
權
無
力 

。。卽
所
有
中
國
政
府
台
東
三
省
境
、痙
權
已
銷 

滅
凈
盡
一
一

該
報
吿
書
又
述
日
賊
之
言
云

C

自
去
年
九
一
人 

倭
宼
佔
據
瀋
陽
後 
東
三
省
「匪
」軍
日
見
增
多 

-
友.
。

一
代
表
主
張
廢
除
航
空
母
艦 

在
國
際
减
軍
會
陳
述
意
見 

日
內
瓦
四
日
電
。英
代
表
廠
里
士
罔
些
路
爵
士 

00 
是
日
在
國
際
減
軍
會
宣
言
主
張
各
國
宜
廢
除 

潛
航
艇"
謂
該
種
艇
實
爲
攻
敵
利
器
C

宜
將
之 

廢
除
、
如
不
欲
將
之
完
全
廢
除
、
祇
用
之
作
守 

禦
本
國
海
岸
，則
宜
將
潛
艇
之
噸
數
減
少
。。每 

艘
排
水
量
不
宜
過
二
百
五
十
順
云
。。 

乂
倭
代
表
是
日
乂
化
减
軍
會
發
論
押
擊
航
空
母 

鮭
。
倭
代
表
謂
航
空
母
艦
爲
侵
略
人
國
之
危
險 

利
器 
宜
完
全
廢
除
之
方
合
云
一。 

■
休
戰
協
定
調
印
情
形
 

上
海
五
日
甌
。
駐
本
處
美
國
統
一
通
訊
社
訪
員 

是
日
發
出
消
息
云 
中
倭
兩
國 代
表
是
日
在
醫 

院
病
榻
內
簽
署
休
戰
協
定
後
。，兩
軍
戰
鬥
行
爲 

遂
吿
中
止
：

駐
華
倭
公
使
重
光
葵
署
名
於
該
協
定
後
。。倭
醫 

卽
將
重
光
氏
之
右
脛
婚
去
。。此
項
手
術
已
吿
成

5
^
^
^
2
^

月
四
強 

駐
維
城
達@
總
社
悔6

YaC  Ping  W
ong

◎
雲
高
華
中
華
會
館
啟
事
 

上 

啟
者•
本
會
館
前
日
發
起
籌
餉
・
接
濟
抗
日
諸
將
士
：
深
鑫
 

男
女
僑 

16•
慷
慨
輸
將
・
本
會
館
以
各
界
僑
胞
・
熟
誠
敕
鼠
器
 

無
鼓
勵
・
，以 ®
將
來
，是
以
昨
在
全
體
職
員
會
勘
・
議
决
风S
 

餉
之
僑
胞
：
一 律
每
發
囘
救
國
章
賣
枚
：
藉
表
救
國
頼
冊a
 

留
紀
念
有
案
・
如
經
捐
餉
僑
胞
・
由
本
月
什
五
日
起
：
請
據B
 

到
永
生
・
廣
裕
隆•
輔
行
公
司
：
大
漢
公
報
。五
洲
藥
房■
廳 @
 

■
萬
源
昌•
金
利
源
・
元
發
華
校
・
周
耀
初
影
相
館
・
雷
溢
公
龜 

生
・
廣
萬
生■
成
昌
等
商
店
處
照
領
可
也 

，虚

如
外
埠
僑
胞
曾
捐
軍
餉
・
由
本
會
館
寄
來
者
。亦
一 
律
發
鼠
 

^^^^^^^___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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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介
紹
英
文
新
書
 

本
市
曲
人
探
璃
氏••
近
著
有
豈
英
文
小
册
子
・
名
「日
本
爲
東
亞 

之
節
魚
：
乂
爲
加
拿
大
之
威
脅 •
此
書
題
跋
文
句
對
吳
淞
砲
台 

守
軍
力
抗
日
賊
事
・
表
示
敬
慕
意
・
書
中
內
容
叙
述
・
・
日
人
對
坎 

享
大
之
野
心
・
令
白
人
讀
之
・
觸
目
驚
心
・•
凡
悪
日
賊
侵
畧
我
國 

之
愛
國
僑
胞
，宜
購
此
小
册
子
壹
卷
・
以
遺
贈
西
友
：
以
减
少
白 

人
對H
之
同
情
爲
幸
・
探
瑪
氏
曾
託
本
報
代
售
設
書
・
每
冊
収
價 

^
^
^
^
:
^
^
: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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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校
設
在
喜
十
定
街
西
端
壹
四
试
號
・
・
專
敎
授
英
文
會
話
課
程 

■
兼
德
法
等
國
文
字
・
凡 4
小
學
屮
學
及
大
學
肄
業
之
華
學
生
・
・ 

亦
可
來
本
校
修
業■
以
補
肋
其
英
又
之
不
足
：
學
費
立
廉
・
請
速 

來
報
名
入
學
。勿
失
良
機
・

•

雲
高
華
方
言
學
校
啟

V
ancouver  Language  School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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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dg,  

142  W
est  H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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啟
者
本
堂
褸
下
吉
舖
出
賃
濶
貳
拾
五
尺
長
七
拾
尺
並
有
土
庫
屯 

貨
像
私
什
物
櫃
面
貨
架
攤®
票
廠
位
厨
爐
煖
爐
以
乂
厨
中
用
具 

等
等
言
槪
俱
全
祐
合
經
營
生M
及
做
做
偏
門
之
用
且
租
亦
相
宜 

如
各
僑
胞
有
欲
租
賃
者
請
到
本
堂
面
議
或
函
商
亦
可
此
備

Chee  K
ung  Tong  

P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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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

見
；
謂
中
日
經
各
友
邦
努
力
斡
旋
議
定
三
項
辦 

法
。C
豊
方
當
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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